双环审〔2025〕35号

关于双鸭山市永胜农机合作社肉牛养殖基地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双鸭山市永胜农机合作社：

你单位报送的《关于申请双鸭山市永胜农机合作社肉牛养殖基地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函》及相关材料收悉。依据《关于双鸭山市永胜农机合作社肉牛养殖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技术评估报告》（双环技保〔2025〕32号），经研究，批复如下：

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位于黑龙江集贤县种畜场（康家屯），建设性质为新建。该项目总占地面积为128037.95m2，主要建设牛舍及附属用房，配套建设运动场及其他附属设施，建设内容包含12栋建筑面积为900m2母牛舍、18栋建筑面积700m2综合牛舍、3栋建筑面积700m2牛犊舍、1座建筑面积3500m2粪污储存间、1座建筑面积60m2兽医室、1座建筑面积3200m2干草棚、1座建筑面积200m2搅拌车间、1座建筑面积2160m2青贮窖、1座建筑面积300m2办公楼、1座20m2医废暂存间等。该项目年存栏5000头牛，年出栏1000头牛。该项目不设置供热锅炉，办公区、兽医室等采用电采暖。该项目总投资为11000万元，环保投资为401万。综合考虑，我局原则同意你单位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所列的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施工期施工现场应设置围挡，砂石料粉统一堆放并加篷布遮盖，定期洒水降尘等，施工期厂界颗粒物应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要求。运营期粪污储存间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通过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经过15m高排气筒排放，废气中的恶臭气体应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要求。该项目牛舍采用干撒式发酵床工艺，粪污储存间为密闭箱式车间，通过加强牛舍通风，在牛舍四周及粪污储存间喷洒微生物除臭剂等措施，该项目厂界的恶臭气体应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要求。

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施工期施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建设和洒水抑尘；生活污水排入防渗旱厕，定期清掏。运营期养殖产生的牛尿采用干撒式发酵床工艺处理，牛舍产生的牛尿一部分供微生物繁殖使用，一部分被升温转换为气体排出发酵床，不外排；青贮窖渗滤液用于饮喂或饲喂肉牛，不外排。该项目采取雨污分流方式，初期雨水经四周排水沟汇入厂区初期雨水收集池内，拉运至集贤县碧蓝新环境治理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处理。

落实声环境保护措施。该项目施工期应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和机械位置，选用优质低噪设备等，施工期场界噪声应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该项目运营期应合理规划布局，建筑上采取隔声、吸声措施，振动较大的设备采取独立基础，设置减振器；合理养殖，使牛群按时作息等，厂界噪声应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要求。

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根据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对固体废物进行分类收集、处理和处置。该项目施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应集中收集由市政环卫部门清运处置；该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分类收集尽量回收其中可利用的部分，除可回收利用外的建筑垃圾清运至市政部门指定建筑垃圾堆放场地处置。
该项目运营期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由市政环卫部门定期清运。项目牛舍更换的发酵床垫料，暂存于粪污储存间，定期外售至有机肥厂。病死牛及分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废注射器和废药，暂存医疗废物暂存间，定期交给双鸭山翁氏环保有限公司处理。废活性炭由厂家更换后回收，不在厂区暂存。该项目固体废物要全部进行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

三、该项目必须符合所在地城市总体规划或者国土空间规划以及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等要求后方可开工建设。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应按规定程序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五、在项目发生实际排污行为之前，按照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认真梳理并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污染物排放清

单及其他有关内容载入排污许可证，有机衔接环境影响评价与

排污许可证，并按证排污。
六、双鸭山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和双鸭山市集贤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开展该项目的“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
七、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7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批复送至双鸭山市集贤生态环境局，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双鸭山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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